附件1


承诺书

灵台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按照《灵台县2026年支持未就业普通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就业项目公告》精神，我单位将与毕业生依法签订劳动合同，按期缴纳各项社会保险，按时足额发放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劳动报酬，每月报送工资表时按规定提交社保经办机构出具的社会保险缴费凭证。若不按承诺履行，由县人社局按相关规定处理。
特此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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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签字：
  单位名称（盖章）：

2026年  月  日







承诺书

姓名：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                                    
单位名称：                                       
    本人承诺在进入（以下简称公司）                参加灵台县2026年支持未就业普通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就业项目之前，从未办理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手续。如有弄虚作假，或有与承诺事项不符情况，一经查实，将依据相关规定严肃处理。
本人签订本承诺书完全出于自身真实意愿，自签订之日起，即时生效。



承诺人：
2026年  月  日



